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 2026年度广西技工院校学生毕业证书印制服务项目 

合同编号： 12N55722321X20261603 
采购单位（甲方）：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住 所： 南宁市青秀区星湖路北二里2-1号 

供 应 商（乙方）： 广西炬枫印务有限公司 

住 所： 南宁市高新区科园西九路9号5#厂房 

签订合同地点： 广西南宁市 

签订合同时间： 2026年6月 

合同使用说明：本合同文本为框架协议采购第二阶段采购人与入围供应商签订具体合同时使用。

采购合同文本
合同编号：

采购单位（甲方）采 购 计 划 号：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广西政采[2026
]11461号 其他印刷服务 1 245000.00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授权支付

 

供 应 商（乙方）

签 订 地 点 签 订 时 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并严格遵循自治区本级及南宁市本级预算单
位印刷服务框架协议采购的征集文件、响应文件、印刷服务框架协议，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一、印刷服务项目、价格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

量
单位 成交单价

1
广西政采

[2026]11461
号

广西炬枫印务有
限公司自治区本
级及南宁市本级
预算单位印刷服

务

- - 产地:中国 1 件 0.00

2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00元报价，
不能更改报价。

- - - 24 项 10000.00

3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0元报价，不
能更改报价。

- - - 5 项 1000.00

合同总价（元） 245000.00

合同总价（大写） 贰拾肆万伍仟元整

 

  增值服务项具体商品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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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增值服务项 增值服务项商品明细

1          
 

增值服务（1）
           

 

一、采购标的
项
号

标的
名称

数
量

单位 ▲服务需求及要求
数
量

单
位

单
价（元）

合计
（元）

1

2026
年度
广西
技工
院校
学生
毕业
证书
印制
服务
项目

1 项

需印制技工院校学
生毕业证书内芯4.4万
张，其中：技师学院2.5万
张、高级技工学校1万张、
技工学校0.9万张；毕业证
书封皮4万本，其中：技师
学院2.35万本、高级技工
学校0.85万本、技工学
校0.8万本。
▲毕业证书印制要求

一、内芯
（一）规格尺寸：

长260mm×宽180mm。
（二）用纸要求：使

用180g高档白卡纸，紧度
不小于0.85g/cm3，白度不
低于83%，施胶度不小于
1.5mm，平滑度不小于
40s，挺度
3.20/2.10mN.m（纵向/横
向）。

（三）流水码：字号
五号，字高2mm，字间距
0.2mm，上距边沿169mm。

（四）版面要求：网
点清晰、完整，版面均
匀、整洁；文字排列完
整、清楚，图像位置准
确；颜色自然协调，色泽
饱满、颜色亮丽、层次感
强；成品裁切整齐，面料
平整、尺寸准确。

二、封皮
（一）颜色：《技师

学院毕业证书》为正红
色，《高级技工学校毕业
证书》为深蓝色，《技工
院校毕业证书》为墨绿
色。

（二）材质：布纹纸
（需设计样式）。

（三）制作要求：设
计美观、色泽饱满，成品
裁切整齐，面料平整、尺
寸适当。

1 项 245000.00 245000.00

合计：人民币大写 贰拾肆万伍仟元整（小写：245000.00元）

 

2          
 

增值服务（2）
             

3          
 

增值服务（3）
             

合同总价：（大写） 贰拾肆万伍仟元整 ，（小写）  245000.00 元

二、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 

 

二、印刷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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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乙方应确保印刷品符合经甲方确认的样稿（如有）要求，印刷文本须明晰，内容正确，材质无误，纸张平滑，墨色

均匀，尺寸正确等。

   2、除上述约定外，印刷质量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新闻出版行业有关质量标准；样稿（如有）与国家/行业标准要求不一

致时，以要求较高者为准。

   3、处理问题响应时间∶供应商确保编制服务期间提供 7×24小时的电话支持服务，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

电子邮件等及时解决各种问

   题，一旦出现电话解决不了的问题，12小时内到达指定地点解决。

 

三、印刷品包装要求

 

  1、印刷品的包装要求：双层防水打纸打包；外包装上应贴统一的标识，标识内容包括印刷品名称、毛重/净重、数量

等。

  

2、乙方提供的印刷品必须严格按照上述要求进行包装，并应根据印刷品的特性采取防潮、防雨、防锈等保护措施，确保

印刷品适于长途运输和反复装卸。

   

  3、印刷品包装不符合约定的，甲方有权拒收，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四、印刷品交付与验收

 

1、服务地点：广西区内采购人指定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才服务中心及各技工院校）；收货人： 黄波 ，联系方

式：0771-5884911/ 19807710505 

   

2、交货期： 按采购人要求。

   

  3、收货数量： 毕业证书内芯4.4万张，其中：技师学院2.5万张、高级技工学校1万张、技工学校0.9万张；毕业证书封

皮4万本，其中：技师学院

2.35万本、高级技工学校0.85万本、技工学校0.8万本。

   4、验收：按照本合同约定及甲方要求进行验收。交付的印刷成品不符合交货要求的，甲方有权拒收，由此造成乙方逾

期交货的，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5、本合同项下印刷品损毁、灭失的风险，自印刷品验收合格之日起由甲方承担。

 

五、付款方式

 

1、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签署合同后的7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指定的对公账户支付合同总额的50%，乙方完成项

目全部服务内容且全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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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全部剩余50%合同款项。

2、成交供应商在采购人每次付款前应开具等额、合法有效且符合采购人要求的增值税发票，否则付款时间相应顺延，且采

购人不必承担延迟付款的责任。

 六、知识产权及保密

 

   1、印刷所用图片、标志与文字素材等若由甲方提供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本合同项下乙方提交的所有工作成果

（包括各类纸质文档、电子文档及

   其他交付物)，其知识产权属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提供或擅自使用（为实现本

合同目的而使用的除外）。违反

   前述约定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500】元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负责赔偿。

   

   2、乙方保证，其交付的工作成果不存在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况。如因乙方交付的工作成果引起任何知识产权

争议，均由乙方负责解决并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若由此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负责赔偿。

   3、乙方对甲方所委托的印刷内容及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甲方的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文件及资料，应负

保密义务，非经甲方书面同意，

   不得擅自利用或对外发表或披露，否则应赔偿甲方全部损失。保密期限自乙方接收或知悉甲方信息资料之日起至该信息

资料公开之日或甲方书面解除

   乙方保密义务之日止。

 七、违约责任

 

 1、乙方交付的印刷品质量、数量、规格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甲方同意接受的，应酌减印刷费；甲方不同意接受的，乙

方应负责重新印刷，并承担逾期交

 付的违约责任。

 

 2、乙方未能按时交付印刷品的，每逾期一日，应按印刷费用总额的【3】‰支付甲方违约金；逾期【30】日以上的，甲方

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按前述

 标准支付违约金。

 

 3、乙方擅自销售、接受第三人委托加印本合同项下印刷品的，应停止侵权，并赔偿甲方因此受到的损失。

 

 4、乙方擅自将印刷业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方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按印刷费用总额的【0.3】%支付违约

金。

 

 5、甲方逾期支付及/或逾期申请支付印刷费用的，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金额的【3】‰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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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1、本合同的订立、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九、合同生效及其他

 

  1、印刷服务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印刷服务入围协议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合同未尽事宜从其规

定。若本合同约定与前述文件约定

  不一致的，按照下列顺序予以解释：

   （1）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签署的变更或补充协议（如有）；

   （2）本合同；

   （3）印刷服务入围协议；

   （4）投标文件；

   （5）其他合同文件。

 

  2、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三、服务条款

具体内容见印刷服务单。

甲方（章）                

               

               

  年   月    日                

乙方（章）                

               

               

  年    月    日                

通讯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星湖路北二里2-1号                 通讯地址： 南宁市高新区科园西九路9号5#厂房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0771-5855927                 电话： 0771-315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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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建设银行南宁市新华支行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南宁市明秀路支行                 

账号： 45001604658050502749                 账号： 45001604764059777888                 

邮政编码： 530022                 邮政编码： 530006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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